《关于切实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
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，是保障基本民生、促进社会公平、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、基础性制度安排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低保等社会救助工作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要完善兜底救助体系，加快缩小社会救助城乡标准差异，逐步提高城乡低保水平，兜住基本生活底线。2022年8月18日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，要求全面落实低保扩围，加强动态监测，及时将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口纳入低保。民政部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财政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，对社会救助扩围工作作出具体部署。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，在广泛收集基层意见建议、借鉴其他省份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关于切实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，并根据各方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二、主要内容
文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进一步完善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，加大扩围工作力度。包括规范完善低保准入条件、完善家庭收入核算办法、完善重残“单人保”政策、完善低保渐退缓退政策、完善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条件等内容，通过适当对部分特殊困难家庭收入、财产等进行豁免，适度放宽成年无业重残人员申请“单人保”条件，适度延长缓退渐退期等，更好地保障困难家庭基本生活。第二部分是持续加大临时救助力度，强化急难救助功能。主要包括加强政策衔接、优化救助条件、扩展救助方式等内容，通过加强与失业保险、就业、受灾人员救助等政策的衔接，加大临时救助力度；通过简化优化救助程序、完善救助条件等，提高救助范围和救助及时性；通过适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、提供救助服务等，增强公共突发事件期间兜底保障能力。第三部分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增加社会救助质效。主要包括健全社会救助工作衔接机制、加强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建设、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等内容。第四部分是优化办理流程，提升规范化水平。主要包括规范办理时限、严格公示公布制度、优化非本地户籍人员救助申办程序、探索信用承诺等内容。第五部分是强化保障措施，确保政策落实。主要包括加强组织保障、强化资金保障、加强监督检查、加强基层能力建设、加强社会救助信用体系建设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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